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
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师资能力提升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

实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推动职业技能培训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教师管理水平和教

学能力，我部将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 2022 年技工

教育和职业培训师资能力提升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和对象

2022 年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师资能力提升活动共设 6 类提

升班，计划开班 26 期，包括：3 期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培养模

式能力提升班、2 期技工院校教师中职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和教学

能力示范提升班、13 期技工院校教师专业（课程）教学能力提

升班、3 期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技工院校师资能力提升班、3

期职业培训管理人员能力提升班、2 期职业培训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班（具体班次见附件 1）。

（一）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能力提升班。面向第一

阶段 300 所参与实施一体化培养模式的技工院校负责人及教学

管理人员，解读推进实施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有关政策，

分享交流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专业建设、校企合作等工作中取

得的优秀做法和典型经验。工学一体化教师培训（线上培训模块），

面向一体化教师开展通识性理念和方法论培训。



培训对象：参与实施一体化培养模式的技工院校负责人、教

学管理人员和一体化教师。

（二）技工院校教师中职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和教学能力示范

提升班。解读中职三科课程标准，讲解中职三科统编教材的总体

要求、基本理念和核心内容，介绍教材的编写意图和思路、教材

体例结构和内容，帮助技工院校教师准确把握教材的教学重点和

难点，切实使用好三科统编教材。

培训对象：各省选派的相关课程优秀教师。

（三）技工院校教师专业（课程）教学能力提升班。对一线

任课教师以本专业（课程）的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为

主，突出专业知识、教学教法的培训。开设专业（课程）：公共

课（劳动教育、通用职业素质）、机械类和计算机类（一体化）、

电工类、汽车类、工业机械自动化装调、健康与社会照护、城市

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3D 打印技术等专业（课程）。

培训对象：技工院校相关专业（课程）教师。

（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技工院校师资能力提升班。面

向西藏、新疆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技工院校教学管理人员

和教师开展综合职业能力提升培训。帮助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

技工院校更好地把握和运用政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明确办学

方向，拓宽办学思路；提升教师综合职业能力，促进学校内涵发

展。

培训对象：相关省份（地区）技工院校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师。



（五）职业培训管理人员能力提升班。解读《“十四五”职

业技能培训规划》，介绍职业技能培训标准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总体要求，讲解职业培训包培训模式、课程规范、应用技术等，

分享“互联网+职业培训”的前沿研究和先进理念，以及开展线

上职业培训的经验和做法。

培训对象：职业培训机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技工院校负责

职业培训工作的管理人员。

（六）职业培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班。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

徒制通用素质课程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班，解读相关培训课程体系、

培训指导计划，讲解教材核心内容与要求等。康养类职业培训教

师教学能力提升班，解读相关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职业培训包，

讲解培训要求、课程规范，介绍培训资源体系等。

培训对象：培训机构和技工院校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通

用素质课程教师；康养类职业培训教师。

二、时间方式

各期提升班将于 2022 年 5—12 月择期开展，具体时间、地

点、方式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教材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部教材办公室）另行通知。相关参训信息

也可通过“技工教育网”（https://jg.class.com.cn）或“技

工教育”微信公众号（见右图）查阅。我部将视疫情防控形势变

化对各班次进行动态调整，并及时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有关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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